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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管理，更客观、更准确地了解

实际用地需求，提高供地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合理性，提高土地

参与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确保南雄市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效实施南雄市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城市总体规划，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

行）（国土资发〔2010〕117 号）文件精神，南雄市自然资源局

结合土地利用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制定了南雄市 2021 年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是在充分研究土地市场规律、把握土地市

场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土地现实供需要求编

制的，通过对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能力及需求量的分析和预测，科

学安排了 2021 年南雄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总量、结构、布局、

时序和供应方式，有效提高了政府供地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

性和合理性。该计划的编制有利于保障省、市重点工程项目、民

生项目、工业项目、教育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用地的需求，促进

节约集约高效用地，促进南雄市社会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南雄市 2021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工作得到南雄市

住建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教育局、发改局、三旧办、土

地储备中心等多个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密切配合，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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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的目的、意义和编制依据和适用范围  

编制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对于客观、准确地了解实际用地

需求，科学安排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提高供地的科学性、针对性

和合理性，保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有效实施，促进

土地供应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提高土地参与国家宏观调

控的能力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计划编制的目的 

为加强和改善土地宏观调控，推进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积极发挥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导向

作用，深入推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提升保障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关于

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

发〔2010〕117 号）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规定，制

定本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二）计划编制的意义 

无论是现代经济理论还是国家的经济运行实践都表明，有了

科学合理的计划，市场运行才能减少盲目性，才能有序运行。建

设用地供应计划是在充分研究土地市场规律、把握土地市场发展

趋势的基础上，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土地现实供需要求编制的，

体现了对未来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序、结构等方面的设计

和谋划。有了这个计划，才能对供多少地，何时供，以什么方式

供，供应结构、方向如何等做到心中有数，才能进一步提高政府

供地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和合理性。 



 

2 
 

2004 年以来，中央要求利用土地政策参与国民经济运行的

宏观调控。而编制土地供应计划，对落实一个地区的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以及城市的功能分区与布局有

直接影响。自然资源部多次强调土地供应计划管理在宏观调控中

的重要性，指出土地计划的职能已从单一服务于土地资源管理，

逐步转向管理与宏观调控并重。今年国家的房价调控，在运用金

融、税收手段的同时，更加强调土地供应计划的控制作用。编制

科学合理的住房供地计划，强化土地供应与房地产市场的联动，

科学预测房地产市场需求，合理把控商品房用地供应闸门。当库

存总量消化周期明显过长时，应暂缓或减少房地产开发土地供

应；优化住房供应结构，依据住房现状调查、需求预测及在建、

在售住房规模等，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人口等约束

条件，结合城镇化进程编制住房建设规划，统筹安排住房建设总

量、供应结构、空间布局和开发进度，合理确定商品住房和保障

性住房供应比例，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 

（三）计划编制的依据 

1、资料 

⑴《南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⑵国土资源部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

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 号）； 

⑶《南雄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5 年）》； 

⑷《政府工作报告》； 

⑸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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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住房建设规划与计划； 

⑺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⑻建设用地使用标准； 

⑼《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韶关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7

去库存工作方案的通知》（韶府办明电[2017]47 号）。 

2、有关技术标准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21010-2017）；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

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10〕117 号，自 2010 年 9 月 1

日实施）； 

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1999 年 2 月 24 日国土

资源部第 4次部务会议通过，2004 年 10 月 29 日国土资源部第 9

次部务会议修订，2006 年 11 月 20 日国土资源部第 5 次部务会

议第二次修订，2016 年 5 月 10 日国土资源部第 3次部务会议第

三次修订）。 

3、国务院、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 年 6 月 25 日第六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1988 年 12

月 29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

修正，1998 年 8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修订，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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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 年 7 月 5 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2007 年 8

月 30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

一次修正，2009 年 8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2019 年 8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 

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 10 月 28 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通过，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

正，2019 年 4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⑷《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

28 号）； 

⑸《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

31 号）； 

⑹《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

3 号）； 

⑺《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

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

38 号）； 

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

知》（国办发〔2010〕4号）； 

⑼《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

源部令第 39 号，2002 年 4月 3日国土资源部第 4次部务会议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C%E5%8D%81%E5%B1%8A%E5%85%A8%E5%9B%BD%E4%BA%BA%E6%B0%91%E4%BB%A3%E8%A1%A8%E5%A4%A7%E4%BC%9A%E5%B8%B8%E5%8A%A1%E5%A7%94%E5%91%98%E4%BC%9A/674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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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2007 年 9 月 21 日国土资源部第 3 次部务会议修订）； 

⑽《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21

号，2003 年 6 月 5 日国土资源部第 6 次部务会议通过，2003 年

6 月 11 日发布，自 2003 年 8月 1日起施行）； 

⑾《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 9号）； 

⑿《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 号）； 

⒀《国土资源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

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通知》（国

土资发〔2007〕236 号）； 

⒁《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关于进一步落实工业用地出让制度的

通知》（国土资发〔2009〕101 号）； 

⒂《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土资发〔2010〕34 号）； 

⒃《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知》（国

土资发〔2010〕151 号）； 

⒄《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

目录（2012 年本）》。 

⒅《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

目录（2012 年本）》 

⒆《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

和发布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权益〔2020〕2632 号） 

（四）计划适用范围 

南雄市 2021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适用范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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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行政辖区范围内计划期内供应的全部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建

设用地供应计划的计划期为一年。本计划年度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格执行国家土地供应和房地产用地

调控政策规定，坚持总量适中、统筹兼顾、重点保障、有保有压

的原则方法，合理调配各类用地供应指标，指导性与指令性相结

合，全力保障年度重点项目民生项目建设用地需求，促进节约集

约高效用地，促进南雄市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一）计划编制的指导思想 

依据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

（国土资发[2010]117 号），编制南雄市 2021 年度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计划。供应计划是指南雄市人民政府在计划期内对国有建

设用地供应的总量、结构、布局、时序和方式做出的科学安排。 

2021 年度土地供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

领，确保南雄市经济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城乡统筹、合

理布局、优化发展合理配置建设用地，盘活存量、严控住房库存

增量、适度调控房地产市场。 

（二）计划编制的基本原则 

1、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原则； 

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利用，实现城乡联动,互动共进，协调发

展；正确处理和合理把握中心城镇、小城镇和中心村建设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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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积极推动城镇空间结构调整，落实城镇功能定位，优化土

地供应空间布局，扎实推进重点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工作。 

2、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节约集约用地：主要包括了三层含义，一是节约用地，就是

各项建设都要尽量节省用地，千方百计地不占或少占耕地；二是

集约用地，每宗建设用地必须提高投入产出的强度，提高土地利

用的集约化程度；三是通过整合、置换和储备，合理安排土地投

放的数量和节奏，改善建设用地结构、布局，挖掘用地潜力，提

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 

3、供需平衡原则； 

促进南雄市 2021 年房地产市场供需基本平衡。强化土地供

应与房地产市场的联动，科学预测房地产市场需求，合理把控商

品房用地供应闸门。当库存总量消化周期明显过长时，应暂缓或

减少房地产开发土地供应，切实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 

4、有保有压原则； 

优先保障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各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民生

保障用地需要，合理确定城镇村建设新增用地。落实国家产业政

策，优先保障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支持有利于结构调整

的项目建设用地。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和市场准入

标准的项目，不予供地。严控住房库存增量，严格执行《商品房

销售管理办法》、《广东省商品房预售管理条例》等规定，科学

调节商品房预售许可发放，在土地供应、新开工、施工、预售四

个环节，加大房地产库存管控力度。 

5、持续利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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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不能只顾眼前而不顾长远，不能只顾经济和社会效

益而不顾生态效益。同时，对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更应在可持续理

论的指导下遵循客观规律，实现土地类型的合理转换，做到保护

与利用并重，利用服从保护，最终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三、计划指标及配置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021 年南雄市计划拟出让 58 个项目，划拨 31 个项目，总

面积约 104.4129 公顷。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2021 年度南雄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面积约 104.4129 公

顷，其中商服用地面积约 11.0375 公顷，约占总面积的 10.6%；

工矿仓储用地面积约 31.8988 公顷，占总面积的 30.6%；住宅用

地面积约 34.9075 公顷，占总面积的 33.4%；公共管理和公共服

务用地面积约为 18.2112 公顷，约占总面积的 17.4%（其中医疗

卫生用地面积约为 2.6109 公顷，公用设施用地面积约为 2.9921

公顷，教育用地面积约为 6.2797 公顷，机关团体用地面积约为

3.2704 公顷，文化设施用地面积约为 3.0581 公顷）；交通运输

用地面积约 3.4562 公顷，约占总面积 3.3%；特殊用地面积约

4.9017 公顷，约占总面积 4.7%。（如下表 3-1 和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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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南雄市 2021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表 

土地用途 合计 
商服用

地 

工矿仓储

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交通运

输用地 
特殊用地 

用地面积  

（公顷） 
104.4129  11.0375  31.8988  34.9075  18.2112 3.4562  4.9017  

所占比例 

（%） 
100.0  10.6  30.6  33.4  17.4  3.3  4.7  

 

图 3-1：南雄市 2021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饼状图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南雄市 89 个项目，总面积约 104.4129 公顷，其中雄州街道

30个项目，面积约36.1097公顷；邓坊镇1个项目，面积约0.0565

公顷,；古市镇 7个项目，面积约 9.8284 公顷；湖口镇 1个项目，

面积约 1.6060 公顷；黄坑镇 1个项目，面积约 0.0331 公顷；江

头镇 5 个项目，面积约 1.7958 公顷；界址镇 1 个项目，面积约

0.0243 公顷；澜河镇 2个项目，面积约 0.9031 公顷；帽子峰镇

5 个项目，面积约 2.6980 公顷；南亩镇 4个项目，面积约 0.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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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坪田镇 1个项目，面积约 0.0601 公顷；全安镇 15 个项目，

面积约 32.0177 公顷；水口镇 2 个项目，面积约 1.1691 公顷；

乌迳镇 1 个项目，面积约 0.8381 公顷；油山镇 1 个项目，面积

约 0.8353 公顷；珠玑镇 11 个项目，面积约 14.7751 公顷；主田

镇 1个项目，面积约 0.8141 公顷。 

表 3-2：南雄市 2021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表 

宗地位置 供地项目（个） 供地面积(公顷） 

雄州街道 30 36.1097  

邓坊镇 1 0.0565  

古市镇 7 9.8284  

湖口镇 1 1.6060  

黄坑镇 1 0.0331  

江头镇 5 1.7958  

界址镇 1 0.0243  

澜河镇 2 0.9031  

帽子峰镇 5 2.6980  

南亩镇 4 0.8485  

坪田镇 1 0.0601  

全安镇 15 32.0177  

水口镇 2 1.1691  

乌迳镇 1 0.8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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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山镇 1 0.8353  

珠玑镇 11 14.7751 

主田镇 1 0.8141  

总计 89 104.4129 

 

图 3-2：南雄市 2021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图 

 

（四）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时序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时序是指计划内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在不

同时段的安排。在供应时序上，根据年度用地需求实施保障供应，

不确定具体时间。以“及时为经济发展提供用地服务，保证用地

供应时间”为宗旨。其中，乡镇建设项目用地计划指标按照实际

需要机动安排时间；招商引资、国家、省及市重点项目和优势产

业用地、要充分保证基需求时间；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特殊用地均实行指导性计划时间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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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五）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 

南雄市本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严格按照《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39 号）、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21 号）、

《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 9 号）等国家规定方式进行

供地。对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和新增工业

用地（不含原地内改扩建）以及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

的，必须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有偿供地，统一在土地市场公

开进行。扩大有偿使用范围，积极推进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有偿

使用，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纠纷，防止竞买人私下串通行为，

营造高效、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环境。 

交通运输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公用设施用

地、教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机关团体用地属于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公益性项目，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建设用

地项目，由建设单位提出申请，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方

可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 

四、政策导向和执行标准 

（一）优化空间布局 

南雄市的城镇体系空间布局为三心两轴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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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分别为雄州-珠玑主中心、乌迳副中心和帽子峰副中

心 

——雄州-珠玑主中心：重点发展商贸物流、旅游服务等现

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优化城市环境和服务配套，打造成为全

市生产的组织服务中心和人居环境优美的人口集聚中心。 

——乌迳副中心：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推动商贸

物流产业，与农业资源相结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形成南雄东

部地区的发展服务核心。 

——帽子峰副中心：依托帽子峰林场盛景、高峡平湖、红色

旅游等丰富资源，重点发展生态旅游业和服务于南雄西部林业山

区的旅游服务中心。 

两轴：分别为南北城镇发展主轴和东西城镇发展副轴 

——南北城镇发展主轴：以韶赣高速和韶赣铁路为依托，整

合雄州街道、全安、珠玑、古市、主田等镇，促进要素在主轴线

上自由流通，形成南北方向的城镇发展主轴。 

——东西城镇发展副轴：沿着 342 省道，串联起雄州街道、

百顺、澜河、帽子峰、湖口、黄坑、乌迳、界址等镇，引导各镇

互补错位分工发展，形成东西方向的城镇发展副轴。 

三区：分别为中部城镇优化发展区、东部城镇培育发展区和

西部生态发展区。 

——中部城镇优化发展区：中部地区包括雄州、珠玑、全安、

主田古市、江头城镇，依托现有东莞大岭山（南雄）产业转移工

业园（即南雄精细化工基地，以下简称“南雄产业转移园”）、

全安陶瓷城等产业园区，将中部地区打造成为全市工业的集聚发



 

14 
 

展区和经济增长极。 

——东部城镇培育发展区：整合东部邓坊、油山、坪田、水

口等镇，重点发展黄烟、优质稻、水果、蔬菜、养殖等生态农业

和农产品加工贸易，扶持乌迳、黄坑、南亩等镇的农产品加工业

发展，通过镇区的农产品加工业带动就业，促进人口向小城镇集

聚。 

——西部生态发展区：市域西部的澜河、帽子峰和百顺镇重

点发展山区生态林业和生态旅游，镇区重点发展林木资源加工、

旅游服务等产业。 

南雄市主要采取以下四项有效措施推进城市建设：一是科学

规划建设，优化城市布局。坚持城乡建设规划先行的原则，制定

了城市规划编制。加强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的规划设计审批，完

成了城区旧城改造、市政道路、排水、排污、工业园区基础设施

及其它项目建设的规划测量、规划设计等工作。二是大力推进旧

城改造,拉大城市框架，有效推进人民大会堂东侧、南雄职中、

乐园巷等旧城改造项目。三是加快工程建设步伐，推进城市重点

项目进度。四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升城市品位。积极巩固“创

卫”成果，大力开展“创文”活动，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进

一步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推进美化、净化、绿化、亮化工程,努

力打造宜居城市。 

（二）优化土地供应结构 

土地供应以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为主，保障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维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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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稳定，增强人民生活幸福感，构建和谐社会。 

住宅用地，用地面积约 34.9075 公顷，占年度计划供地总量

的 33.4%，所占比例最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改善生活条

件、居住条件的愿望逐渐强烈，对住房的需求更为明显。同时，

对于一部分需要改善居住条件而又经济条件不允许的困难民众，

政府加大了保障房的供应力度。 

其次是工矿仓储用地 31.8988 公顷，占年度计划供地总量的

30.6%，工业用地的供应仍然是全市土地供应的重点，它是社会

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2021 年南雄市仍坚持走新型工业化

道路，着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主攻重大企业项目，在提质增效

中实现规模做大、质量提升、产业升级。 

第三是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用地面积约 18.2112 公

顷，占年度计划供地总量的 17.4%。优先安排公共管理及公共服

务用地，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保证教育、体育、

文化娱乐公共广场及行政办公等项目建设用地的供应。引导城市

健康有序发展，促进城区总体格局的调整和优化。 

商服用地，用地面积约 11.0375 公顷，占年度计划供地总量

的 10.6%。因受大环境经济发展限制以及网络时代的兴起冲击了

原始商业服务形态，第三产业从线下向线上发展，对商服用地的

需求降低，故今年商服用地供应量少于去年，商服用地主要存在

形式是与住宅用地结合使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确保第三产业

增加值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 

特殊用地，用地面积约为 4.9017 公顷，占年度计划供地总

量的 4.7%。2021 年南雄市计划供应的特殊用地主要是风景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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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用地，继续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努力把旅游业打造成重点的

强市富民支柱产业，把“大珠玑”文化旅游龙头舞起来；加快云

帽子峰等旅游重点项目建设，完善酒店、旅游公路等配套设施。

优化土地供应结构，促进南雄旅游业发展。 

交通运输用地，用地面积约 3.4562 公顷，占年度计划供地

总量的 3.3%。优先安排交通运输用地，进一步推动粤北地区振

兴发展，坚持以政策为指引，以市场为导向，以生态环保和可持

续发展为前提，依托沿线现有的产业基础、资源优势、交通条件，

发挥高速公路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使高速公路与各相关行业产

业进行深度融合，推动南雄市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三）促进“三旧”改造工作推进 

为推进我市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协调、持续发展，增强土

地供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引导作用，2021 年土地供应将采取总量

控制和结构控制相结合的原则，促进房地产开发用地从外延增量

粗放型向内涵挖潜集约型用地方式的转变，有效推进南雄市废品

收购站及交通局宿舍、老国税局、河南街两侧、南雄中学西大门、

原商业局宿舍、乌迳镇城隍路等三旧改造项目。 

（四）城乡统筹供地 

国有建设用地的供应，要统筹城乡区域用地需求，合理布局

城乡国有建设用地，依据供给制约需求、需求引导供给的方式，

在城乡区域间统筹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使得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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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成为保证城乡和谐、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指引，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 

（五）重点项目和保障性住房优先供给 

优化住房供应结构，着力提升住房建设规划指导和约束住房

供应及住宅用地供应的重要地位，建立规划定期评估和动态调整

机制，合理引导住房消费。依据住房现状调查、需求预测及在建、

在售住房规模等，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人口等约束

条件，结合城镇化进程编制住房建设规划，统筹安排住房建设总

量、供应结构、空间布局和开发进度，合理确定商品住房和保障

性住房供应比例。合理把握供地时序，着力改善民生和稳定房地

产市场。 

在继续稳步保持住宅商品房用地、重点保障住房用地、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供应的同时，确保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

“三类”住房建设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 70%，促

进房价稳定，抑制房地产投资过度；提供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的

合理空间，保持商服用地的适度供应规模。 

（六）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严格保护耕地，从严控制增量用地供应。严格按照国务

院下达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农用地转用规

模、耕地保有量和耕地指标，从严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严

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除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

以及本市的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外，严禁其它项目建设占用永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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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农田。 

2、制订和完善用地标准，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完善并严格

执行建设项目的用地标准和相关控制性指标，建立土地供应用地

标准管理机制，促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项目用地的集约

利用；产业用地供应与土地利用指标、投资强度、产出效益等指

标挂钩，提高开发区（园区）建设项目的准入门槛；适度提高轨

道交通站点周边政策性住房建筑密度、容积率，提高土地利用效

益。 

3、继续推进土地市场建设，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

用。继续完善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项目用地招标、拍卖、

挂牌方式出让的供应机制；积极实施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

方式出让制度；开展竞争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招

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试点工作。 

加强土地批后监管，促进土地的有效开发利用，严格查处违

法违规和闲置用地。并在计划出让的项目剔除对南雄市旅游、城

市景观以及生态有造成破坏的项目，打造宜居的城乡规划建设。 

（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力推进和完善

提高“经营性用地全部实行招拍挂，引入竞争，运用价格机制抑

制多占、滥占和浪费土地的行为，实现节约集约用地，优化土地

利用结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有利于充分发挥市

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土地配置的透明度，防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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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让领域的腐败行为，稳定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有利于发

挥经济的杠杆调节作用，使土地按规划实现最有效配置、最优化

使用，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发挥最大效应，达到节约集约用地。同

时有利于吸引大量的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建设，并增加政府土地收

益，进行旧城改造、基础建设，改善城市面貌。 

五、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坚持计划控制引导，统一有序、规范供应 

一是加强基础工作。南雄市发展改革、规划和自然资源等部

门要会同南雄市政府，尽快做好实施土地供应中期计划涉及的产

业政策、空间区域、实施时序和规划条件等基础工作，加强协同

配合，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服务效率。二是完善土地储备开发运

作模式，加强政府储备力度，提高对房地产市场调控能力。 

（二）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保障城镇住宅用地供应 

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三类用地”达到住房用地供应总量

70%标准。移民安置住房用地、房地产开发用地、保障性住房用

地和商服用地实行指令性计划供应，明确落实具体地块。 

（三）严格按功能定位、产业政策和主导发展方向供地 

优先安排工业建设项目用地供应，从严从紧控制开发区内经

营性房地产开发用地总量，防止挤占工业项目用地指标。建设项

目用地鼓励利用存量，严格控制增量；工业用地项目提倡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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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标准厂房建设。严格执行经营性土地出让的招拍挂政策，节

约集约用地。 

（四）强化职责，依法供地 

南雄市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商务局、工信局、发改局、财

政局等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依法供地做到“早发现，

早提醒，早介入，早纠正”，保证供地计划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有效执行。 

（五）严格执行土地供应方式程序 

对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房等经营性用地和新增工业用

地，严格实行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等公开出让方式有偿供地。

扩大有偿使用范围，积极推进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有偿使用。其

他符合国家《划拨用地目录》的建设项目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地。 

（六）加强协调配合，保证计划指标有效落实 

自然资源、住建等相关部门要密切协调配合，共同组织做好

建设项目用地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各城镇街区要充分发挥职能优

势，积极配合做好计划实施工作。 

（七）加强动态监管，保障供给计划实施 

利用广东省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实时对土地市场

的监测监管，合理调控进入土地市场的土地结构和规模，联动多

部门督促土地使用者根据出让合同及时合理使用土地，认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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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供后监管和闲置土地清理活动，依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供应

政策，确保 2021 年南雄市土地供应计划顺利实施。 

六、本计划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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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南雄市 2021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宗地位置 
商服用

地 

住宅用

地 

工矿仓

储用地 

交通运

输用地 

特殊用

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小计 公用设施用地 教育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 
文化设施用

地 

机关团体用

地 

雄州街道 5.4907 22.3300 2.3650 1.0673  4.8567 1.1654 2.0198 0.6031 1.0684  

邓坊镇     0.0565       

古市镇 3.2188   2.3889  4.2207  4.036  0.1847  

湖口镇      1.6060     1.6060 

黄坑镇      0.0331     0.0331 

江头镇 0.3849  0.2982  1.1127       

界址镇      0.0243     0.0243 

澜河镇      0.9031 0.2613    0.6418 

帽子峰镇     2.6364 0.0616 0.0616     

南亩镇   0.4659   0.3826     0.3826 

坪田镇      0.0601     0.0601 

全安镇 1.3837  27.4598   3.1742 0.6685 0.2239 2.0078 0.2740  

水口镇   1.0366   0.1325    0.1325  

乌迳镇 0.0419 0.7962          

油山镇      0.8353 0.8353     

珠玑镇 0.5175 11.7813 0.2733  0.2820 1.9210    1.3985 0.5225 

主田镇     0.8141       

总计 11.0375 34.9075 31.8988 3.4562 4.9017 18.2112 2.9921 6.2797 2.6109 3.0581 3.2704 

注：1、土地用途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一级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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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南雄市 2021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宗地表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名称 宗地位置 宗地面积 宗地用途 商业比例 供地方式 供地时间 备注 

1 
南雄市废品收购站及交通局宿舍片区“三旧”改造

地块 
雄州街道 2.6623  商住用地 4% 出让 2021 年 6 月   

2 南雄市新城老国税局“三旧”改造地块 雄州街道 0.5696  商住用地 10% 出让 2021年 10月   

3 南雄市河南街“三旧”改造地块二 雄州街道 1.3048  商住用地 12% 出让 2021年 12月   

4 南雄市原商业局宿舍“三旧”改造地块 雄州街道 1.0984  商住用地 5% 出让 2021年 12月   

5 南雄中学西大门“三旧”改造地块 雄州街道 0.4912  商住用地 5% 出让 2021年 12月   

6 南雄市乌迳镇城隍路“三旧”改造地块 乌迳镇 0.8381  商住用地 5% 出让 2021年 12月   

7 南雄市珠玑镇珠玑古巷 C1 片区 C106 号地块 珠玑镇 0.1026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出让 2021 年 2 月   

8 南雄市珠玑镇长迳二塘村国道 G323 线西侧地块二 珠玑镇 0.2733  工业用地   出让 2021 年 3 月   

9 
南雄产业转移工业转移工业园（扩园）F-19-01 地

块 
全安镇 9.9955  工业用地   出让 2021 年 3 月   

10 
南雄产业转移工业转移工业园（扩园）F-10-04 地

块 
全安镇 3.3333  工业用地   出让 2021 年 4 月   

11 南雄产业转移工业园（扩园）F-05-04 地块 全安镇 2.4641  工业用地   出让 2021 年 5 月   

12 南雄市江头镇湖心岛东侧地块 江头镇 0.2982  工业用地   出让 2021 年 4 月   

13 南雄市北城大道红绿灯至火车站路段西侧地块一 雄州街道 0.0599  公用设施用地   出让 2021 年 6 月   

14 南雄市全安镇 G323 线东背岭大桥东北侧地块一 全安镇 1.7618  工业用地   出让 202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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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南雄产业转移工业转移工业园（扩园）F-06-01 地

块 
全安镇 5.3333  工业用地   出让 2021 年 8 月   

16 
南雄产业转移工业转移工业园（扩园）F-04-11 地

块 
全安镇 0.9955  工业用地   出让 2021 年 8 月   

17 
南雄产业转移工业转移工业园精细化工污水处理

厂旁地块 
雄州街道 0.3993  公用设施用地   出让 2021 年 8 月   

18 南雄市珠玑镇原梅岭中学地块 珠玑镇 1.9482  城镇住宅用地   出让 2021 年 6 月   

19 南雄市河南街西侧地块一 雄州街道 0.6440  商住用地 12% 出让 2021年 12月   

20 南雄市金叶大道雄州公园路段西侧地块一 雄州街道 3.2225  商住用地 5% 出让 2021 年 8 月   

21 南雄市北城大道与凌江交汇处西南侧地块一 雄州街道 6.9797  商住用地 5% 出让 2021年 12月   

22 南雄市黎灿学校新校区东北侧地块一 雄州街道 5.4393  商住用地 5% 出让 2021年 10月   

23 南雄市北城区迎宾大道西侧安置地块一 雄州街道 0.3782  商住用地 5% 出让 2021 年 8 月   

24 南雄市莲塘路东侧拆迁安置地块 雄州街道 0.3275  商住用地 5% 出让 2021 年 8 月   

25 南雄市雄州公园入口处西侧地块一 雄州街道 0.0385  商住用地 5% 出让 2021年 12月   

26 南雄市珠玑镇 G323 线长迳村路段西侧地块一 珠玑镇 10.3506 商住用地 5% 出让 2021年 12月   

27 南雄市北城大道红绿灯至火车站路段西侧地块二 雄州街道 0.5238  商服用地 100% 出让 2021年 12月   

28 南雄市北城大道红绿灯至火车站路段西侧地块三 雄州街道 0.9940  商服用地 100% 出让 2021年 12月   

29 南雄市北城大道红绿灯至火车站路段西侧地块四 雄州街道 1.9972  商服用地 100% 出让 2021年 12月   

30 南雄市北城大道红绿灯至火车站路段西侧地块五 雄州街道 0.6795  商服用地 100% 出让 2021年 12月   

31 南雄市江头镇武岭村地块一 江头镇 0.3849  商服用地 100% 出让 202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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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南雄市江头镇武岭村地块二 江头镇 0.3275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出让 2021年 12月   

33 南雄市江头镇武岭村地块三 江头镇 0.3532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出让 2021年 12月   

34 南雄市江头镇武岭村地块四 江头镇 0.4320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出让 2021年 12月   

35 南雄帽子峰林场地块二 帽子峰镇 0.8254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出让 2021年 12月   

36 南雄帽子峰林场地块三 帽子峰镇 0.3921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出让 2021年 12月   

37 南雄帽子峰林场地块四 帽子峰镇 0.9487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出让 2021年 12月   

38 南雄帽子峰林场地块五 帽子峰镇 0.4702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出让 2021年 12月   

39 南雄市主田镇大坝村地块一 主田镇 0.8141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出让 2021年 12月   

40 南雄市水西小岛东面地块一 全安镇 1.3837  商服用地 100% 出让 2021年 10月   

41 
南雄市古市镇修仁村 G323 线与雄南路交汇处东侧

地块一 
古市镇 0.4111  商服用地 100% 出让 2021年 12月   

42 
南雄市古市镇修仁村 G323 线与雄南路交汇处东侧

地块二 
古市镇 0.6022  商服用地 100% 出让 2021年 12月   

43 
南雄市古市镇修仁村 G323 线与雄南路交汇处东侧

地块三 
古市镇 1.3786  商服用地 100% 出让 2021年 12月   

44 
南雄市古市镇修仁村 G323 线与雄南路交汇处东侧

地块四 
古市镇 0.8269  商服用地 100% 出让 2021年 12月   

45 南雄市雄州街道雄南路税务局南侧地块 雄州街道 1.1536  工业用地   出让 2021年 12月   

46 南雄市高速公路南雄收费站旁 C地块 雄州街道 1.2114  工业用地   出让 2021 年 6 月   

47 南雄市高速公路南雄收费站旁 D地块 全安镇 1.6839  工业用地   出让 2021 年 6 月   

48 南雄产业转移工业园扩园纬一路南侧地块二 全安镇 0.0792  工业用地   出让 202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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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南雄产业转移工业园扩园纬一路南侧地块三 全安镇 1.8132  工业用地   出让 2021年 12月   

50 南雄市南亩镇南亩村 Y505 乡道东侧地块一 南亩镇 0.2859  工业用地   出让 2021 年 6 月   

51 南雄市南亩镇南亩村 Y505 乡道东侧地块三 南亩镇 0.1800  工业用地   出让 2021 年 6 月   

52 南雄市水口镇石庄村地块一 水口镇 1.0366  仓储用地   出让 2021年 10月   

53 南雄市珠玑镇珠玑古巷 C1 片区 C119 号地块 珠玑镇 0.1794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出让 2021年 12月   

54 南雄市邓坊镇里源村地块一 邓坊镇 0.0565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出让 2021年 12月   

55 南雄市原全安中学六号地块 A-1 全安镇 2.0078  医疗卫生用地   出让 2021年 12月   

56 南雄市县道 X340 与 Y452 交汇处西南侧地块一 全安镇 0.1243  文化设施用地   出让 2021 年 6 月   

57 南雄市县道 X340 与 Y453 交汇处西南侧地块二 全安镇 0.1497  文化设施用地   出让 2021 年 6 月   

58 南雄市县道 X340 与 Y454 交汇处西南侧地块三 古市镇 0.1847  文化设施用地   出让 2021 年 6 月   

59 南雄市原古市中学地块一 古市镇 4.0360  教育用地   划拨 2021年 12月   

60 南雄市原新城小学地块 雄州街道 0.7119  教育用地   划拨 2021年 10月   

61 南雄市原八一路小学地块 雄州街道 0.4793  教育用地   划拨 2021年 10月   

62 南雄市第一中学运动场东侧地块一 雄州街道 0.2934  教育用地   划拨 2021年 10月   

63 南雄实验中学运动场南侧地块一 雄州街道 0.5352  教育用地   划拨 2021年 10月   

64 南雄市全安镇羊角村羊角桥东北侧地块 全安镇 0.2239  教育用地   划拨 2021年 10月   

65 南雄中学运动场北侧地块 雄州街道 1.0684  文化设施用地   划拨 2021 年 3 月   

66 南雄市珠玑镇灵潭村原灵潭金城小学地块 珠玑镇 1.3985  文化设施用地   划拨 202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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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南雄市水口战役纪念公园北侧地块 水口镇 0.1325  文化设施用地   划拨 2021年 12月   

68 南雄市北城片区 BC-08-01 地块 雄州街道 0.6031  医疗卫生用地   划拨 2021 年 4 月   

69 南雄市雄南路原水土保持站地块 雄州街道 0.1060  社会福利用地   划拨 2021 年 6 月   

70 南雄市灯光球场地块 雄州街道 1.0673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划拨 2021 年 9 月   

71 南雄市北城片区 BC-04-41-01 地块 雄州街道 0.4702  
住宅用地（保障性

住房） 
  划拨 2021 年 6 月   

72 南雄市原南亩烟站东侧地块 南亩镇 0.2562  机关团体用地   划拨 2021 年 9 月   

73 南雄市黄坑镇派出所地块 黄坑镇 0.0331  机关团体用地   划拨 2021 年 9 月   

74 南雄市坪田镇人民政府东侧地块一 坪田镇 0.0601  机关团体用地   划拨 2021 年 3 月   

75 南雄市界址镇原财政所地块 界址镇 0.0243  机关团体用地   划拨 2021 年 9 月   

76 南雄市南亩镇人民政府东北侧地块 南亩镇 0.1264  机关团体用地   划拨 2021 年 9 月   

77 南雄市澜河镇 S342 线与凌江交汇处西北侧地块 澜河镇 0.6418  机关团体用地   划拨 2021 年 9 月   

78 南雄公路局湖口养护中心东侧地块二 湖口镇 1.6060  机关团体用地   划拨 2021年 12月   

79 南雄市珠玑镇珠玑古巷 C1 片区 C111 号地块 珠玑镇 0.1026  机关团体用地   划拨 2021年 12月   

80 南雄市珠玑镇珠玑古巷 C1 片区 C105 号地块 珠玑镇 0.1026  机关团体用地   划拨 2021 年 4 月   

81 南雄市珠玑镇珠玑古巷 C1 片区 C109-1 号地块 珠玑镇 0.1026  机关团体用地   划拨 2021年 10月   

82 南雄市珠玑镇珠玑古巷 C1 片区 C101 号地块 珠玑镇 0.1026  机关团体用地   划拨 2021 年 4 月   

83 南雄市珠玑镇珠玑古巷 C1 片区 C102 号地块 珠玑镇 0.1121  机关团体用地   划拨 2021 年 4 月   

84 南雄市主田镇 X339 线主田姚屋村路段西侧地块一 雄州街道 0.6002  公用设施用地   划拨 202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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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南雄市帽子峰卫生院东南侧地块 帽子峰镇 0.0616  公用设施用地   划拨 2021 年 4 月   

86 澜河污水处理厂 澜河镇 0.2613  公用设施用地   划拨 2021年 12月   

87 南雄产业转移工业园扩园纬一路南侧地块一 全安镇 0.6685  公用设施用地   划拨 2021年 12月   

88 南雄梓杉坳风电场建设项目 油山镇 0.8353  公用设施用地   划拨 2021年 12月   

89 南雄市古市镇坪坑片区东南侧地块 古市镇 2.3889  公路用地   划拨 2021年 10月   

总计： 104.4129           

 

注：1、宗地是指土地权属界址线所封闭的地块； 

2、宗地用途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二级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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